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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函
地址：115209 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61-2
號
聯絡人：許巧揚
聯絡電話：02-27878377
傳真：02-27878398
電子郵件：rebecca@fda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6日
發文字號：FDA北字第1122004190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年報驗業者座談會(桃園機場辦事處)會議紀錄 

(A21020000I_1122004190A_doc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112年報驗業者座談會(桃園機場辦事處)會議紀錄1

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立達國際法律事務所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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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

112年報驗業者座談會(桃園機場辦事處)會議紀錄 

 

會議時間：112年 7月 19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 

會議地點：食品藥物管理署桃園機場辦事處會議室 

（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 8之 1號 4樓） 

主席：吳立雅 簡任技正              紀錄：立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

出席人員：敬稱略（詳如簽到單）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二、 輸入查驗法規及措施宣導：（略） 

三、 綜合討論： 

議題一：逐批查驗產品，是否可以繳保證金後辦理具結先行放行？  

回應： 

1. 依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「採逐

批查驗之產品，除屬容易腐敗或變質之第 10 條第 2 項產品

外，應暫行留置海關管理之貨棧或貨櫃集散站」。 

2. 「容易腐敗或變質之第 10 條第 2 項產品」係指查驗機關基

於衛生安全考量，原採逐批查驗產品，不適用第 10條第 1項

第 2款規定，不得 5批 3倍量返回加強抽批查驗。 

議題二：進口冷凍牛肉是較為單純之案件，但是常常會把案件分派案

給八點半或九點半的審查員，如果派到八點半的，就會在九

點查驗，之後就可以快速通關，如果派到九點半的，可能到

下午也沒排上查驗，造成廠商的困擾，因此建議應該依廠商

送件時間排審查人員，不應該廠商送件還派案給尚未上班的

人審查。 

回 應： 派送書審案件是以當天實際報驗案件順序妥適安排予書審



第2頁，共 3頁 
 

人員，業者如就個案有派案疑義亦可逕向專員或科長反映。 

議題三：抽中批案件是否可以先派案書面審查，以便安排後續取樣時

間，另簡單案件是否也可以先優先審查。 

回 應： 辦事處會先審查報驗案件之報驗資料及相關檢附證明文件

完備，始得辦理後續查驗事宜，另案件實際案情複雜不一，

進入審核後才得明確複雜程度，為維持公正平等原則，不得

有差別待遇。如有特殊案件，本署將視具體情況考量酌處。 

議題四：經輻射檢驗之產品，何時可以放單? 

回 應： 辦事處收到輻射檢驗報告後，隨即審查及處理案件放單作

業，如果有疑義，業者可來電洽詢。 

議題五：為何抽中檢驗的產品都是一樣的？例如有一個客戶每次輸入

查驗被抽中檢驗產品都一樣，相同產品已經抽中 20幾次。 

回 應： 請提供案件資料予辦事處參考。 

議題六：海運報關一進來都要十幾天還沒處理完，抽中後甚至有十幾

天才能檢查，倉租對業者形成很大負擔。 

回 應： 目前辦事處海運取樣量能，本署經數據評估尚能負擔海運相

關業務，如遇年節節日受理案件量稍微成長，敬請業者理解。

業者如有具體案件事由可向辦事處反應，以了解實際案情。 

議題七：晚上九點開始有延長費、十點以後延長費加到 2,000元，但

是夜班人力不足，業者認為繳了錢卻沒有較快速之服務，應

該要改進。 

回 應： 延長費係基於額外夜間工作所生之規費，但並非緊急案件之

加收規費。辦事處會依具體情況安排適度調整人力。另公務

員服務法業經總統以 111 年 6 月 22 日華總一義字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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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00050751號令修正公布，第十二條有關公務員工時與加

班事項，規定延長辦公時數，連同每週辦公總時數為四十小

時，每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；延長辦公時數，每月不得超過

六十小時，皆依法執行，須請業者理解。 

議題八：為何目前輻射檢驗的取樣數量會越來越多？ 

回 應： 依「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作業要點」，帶殼水產品(如貝

類、蟹、生蠔等)取樣數量 3公斤，並得視檢驗項目及項數

或產品性質酌量增加，請業者配合。 

主席提醒事項：業者若有任何問題，歡迎與本署同仁討論溝通、互相

交流配合。 

 

四、 散會:下午 4時 30分 


